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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房更新〔2022〕148号

关于上海市既有住宅外墙高坠隐患处置的通知

各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

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既有住宅外墙墙面及附着物、

建筑附属构件等安全隐患（以下简称住宅外墙高坠隐

患）处置工作，切实消除既有住宅高坠隐患，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

定》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处置原则

坚持“谁的房子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依法夯实相关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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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属地为主、条块联动”的原则，加强部门

协同，提升高坠隐患处置能力。

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快速处置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

发现、快速处置、先予处置的制度和措施，有效防止

事故发生。

二、专有设施处置

物业服务企业或小区自行管理机构发现、接报外

墙附着物及户内外墙窗户存在安全隐患时，应及时书

面告知或提醒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实施整改、维修。

对于损坏、变形的空调外机支架、雨篷、花架、

晾衣架、防盗窗等外墙附着物及户内外墙窗户，房屋

使用安全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维修责任，即知即改，

消除隐患。（流程图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共用部分处置

既有住宅外墙等共用部分高坠隐患处置包括应急

处置和维修处置。

（一）应急处置

发生外墙墙面、建筑附属构件等脱落现象，或日

常巡查、安全检查发现外墙等共用部分存在高坠隐患

时，相关责任人、单位应立即开展警示围护、信息上

报、先期处置等应急处置工作。

1、警示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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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服务企业或小区自行管理机构应设置警戒

线、警示标志等避险防范措施，并及时告知周边居民。

2、信息上报

在实行警示围护的同时，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、

物业服务企业、小区自行管理机构等应立即向所在地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告相关的信息情况，

并做好相应的处置准备工作。

3、先期处置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核实后，应立即派人

赶赴现场，督促、指导相关责任人、单位实行先期处

置。具体措施如下：

（1）搭建防护网、棚架、支撑加固等必要的应急

防护措施，避免发生伤人事件。

（2）对无法判定损坏程度、风险等级的，进行房

屋检测鉴定。鉴定结论存有疑义的，可另择专业机构

进行复检。

（3）对外墙墙面及建筑附属构件等存有松动、空

鼓、开裂、脱落等隐患部位进行铲除、修补等处置工

作。

（二）维修处置

维修处置责任主体一般分为房屋建设单位、房屋使

用安全责任人和其他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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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房屋建设单位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房屋建设单位应依法履行

房屋质量维修职责和义务。

（1）保修期内存在质量问题的；

（2）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，但房屋建设单位未

按规定提出成立业主大会书面报告的；

（3）经检测鉴定明确由房屋建设单位承担维修责

任的；

（4）经检测鉴定明确由房屋建设单位和房屋使用

安全责任人共同承担维修责任的。

符合第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项情形的，由房屋建

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排查、制定维修方案、落实维修

资金，并按规定将排查结果和维修方案在物业管理区

域内公示（流程图见附件 2 和附件 3）；符合第（4）

项情形的，由房屋建设单位牵头实施维修处置，相关

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配合责任（流程图见附件 4）。

2、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

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按照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

全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履行房屋质量

维修职责和义务。其中，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

维修责任的，维修费用可依法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

列支。如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的，可按照《上



— 5 —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七十三条有关规定实施维修

（相关流程图见附件 5、附件 6 和附件 7）。

3、其他责任人

因其他建设工程施工等外力影响，造成住宅外墙

墙面及建筑附属构件等受损的，应急、维修处置及费

用由相关责任方承担。

四、相关处置要求

（一）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夯实属

地责任，建立健全高坠隐患处置机制，牵头组织高坠

隐患应急处置工作。并会同区房屋管理部门、区建设

管理部门督促相关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、房屋建设单

位及其他责任人履行高坠隐患处置的责任和义务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、单位应确保高坠隐患应急处

置工作及时、快速、有效。物业服务企业或小区自行

管理机构应积极协助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实行应急防

范与处置，配合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做好各

项隐患处置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各区政府应按规定，将住宅外墙高坠隐患

应急处置的相关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对已出现影

响房屋正常使用或居民人身财产安全情形的，可安排

必要的资金并先行应急处置，严防事态扩大，遏制事

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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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外墙附着物高坠隐患处置流程图

2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保修期内或符

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，但房屋建设单位未

按规定提出成立业主大会书面报告

3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房屋建设单位

承担维修责任

4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房屋建设单位

和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共同承担维修责任

5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房屋使用安全

责任人承担维修责任（业主大会成立后）

6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房屋使用安全

责任人承担维修责任（业主大会成立前）

7、高坠隐患维修处置流程图—房屋使用安全

责任人承担维修责任（代为维修）

2022 年 12 月 5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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